
上电委宣〔2019〕15 号

上海电力大学校内宣传品张贴悬挂管理办法

为加强、规范校园内宣传品张贴悬挂的管理，保持校园环境的整

洁美观，维护校园道路的安全畅通，营造优良的育人环境，推进文明

校园建设，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一条 本管理办法所称宣传品，是指由校内各单位和各学生组

织、学生社团为各类活动而临时张贴或悬挂的横幅、海报、展板等用

于宣传的物品。

第二条 校内各单位张贴悬挂宣传品，必须报经校党委宣传部审

核批准。

（一）各学生组织、学生社团悬挂的，须经院部和团委审核同意

后再向校党委宣传部申请。

（二）校外单位不得在校内张贴悬挂。如其与校内单位合作举办

活动需要张贴悬挂宣传品的，须由与其合作的校内单位向校党委宣传

部申请。

（三）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审批不得在校园内擅自张贴悬挂任何

内容的宣传品。

（四）符合以下内容的宣传品可以申请张贴悬挂：

1.为国家、上海市的重大活动营造氛围的；

2.用于营造学校重大活动氛围的；



3.用于庆祝重要节日的；

4.用于校属各单位举办的重要教学活动、学术活动的；

5.与师生工作、学习、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事项；

6.其它经批准的内容。

（五）严禁张贴悬挂有下列内容的宣传品：

1.与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相违背的；

2.有悖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

3.不利于学校教育事业发展的；

4.有语言文字错误的。

（六）宣传品的下方必须注明张贴悬挂单位的名称。

第三条 所有宣传品都必须在规定的区域进行张贴悬挂，由校党

委宣传部根据宣传品的内容和申请单位确定张贴悬挂地点。

（一）非全校性活动的宣传品不得在大门、行政楼、教学楼张贴

悬挂。

（二）同一主题的宣传品同一时间内原则上不能超过 3件。

（三）经批准设立的校内商业性广告宣传品只能张贴悬挂于活动

场地内，并保持整洁美观。

（四）横幅尺寸原则上不得超过 15*1.2 米；海报尺寸不得超过

1.5*1 米。

第四条 悬挂的横幅必须有足够的高度，不得影响阻碍交通，不

得堵塞过道，不得影响和破坏环境。悬挂或拆除横幅、海报等宣传品

时不得对悬挂载体造成损害。任何宣传品都不能张贴悬挂于路灯杆或

容易造成危险的物体上。



第五条 所有宣传品都必须按规定的期限进行张贴悬挂。全校性

活动的张贴悬挂期原则上不能超过 20 天，各二级部门张贴悬挂的时

间不能超过 10天，带有商业广告性质的张贴悬挂期不能超过 3天。

第六条 张贴悬挂宣传品的单位在张贴悬挂期限内必须注意维

护宣传品的整洁美观，及时清理损坏变形的宣传品。

第七条 张贴悬挂单位必须在宣传品到期当日内自行拆除，拆除

时必须连同所有附加物（如绳子、铁线等）清理干净。

第八条 因临港校区地处沿海，风力强劲，基于校园整体环境美

观及安全系数的考量，为杜绝乱贴乱拉乱放现象和危险情况的发生，

请各单位在召开会议或举办活动时，尽量不要采用在校园悬挂横幅、

张贴海报等形式。如有必需，则须按照此规定，在报批表上写明悬挂、

张贴内容和起止日期，严格按照流程报宣传部审批。

第九条 违反本管理办法张贴悬挂宣传品造成不良影响的，追究

张贴悬挂单位及其负责人的责任。

第十条 本管理办法由校党委宣传部负责解释，并将结合执行情

况适时修订。

第十条 本管理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上海电力学院党委宣传部

2019 年 1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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